
维稳应急预案 

 

为保护师生的爱国爱校热情，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维护我

校正常的教学、工作、生活秩序，促进校园和谐稳定，根据上级教育

主管部门安全维稳工作会议精神，经学校党委会议研究，特制定维稳

应急预案。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为切实加强维稳工作的领导，落实维稳责任，成立维稳应急工作

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院长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纪委书记 

成  员：党委宣传部、党委组织部、党政办、党委学生工作部、

团委、保卫处、总务处、信息技术中心、电商学院负责人及各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书记、系部主任 

领导小组职责：贯彻落实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和省经信厅关于

维护安全稳定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总体部署；负责统一决策、组织、

指挥、协调开展学校安全稳定工作；及时掌握、深入研究、协调解决

影响校园安全稳定的矛盾和问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应急处置组、后勤保障组和工作督察组。 

（一）维稳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 

组  长：党委宣传部部长 

副组长：党政办、党委学生工作部、保卫处、信息技术中心主要

负责人 

成  员：党委宣传部、党政办、党委学生工作部、保卫处、信息

技术中心相关人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按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起草制定维

稳工作预案，筹备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通报相关情况，作好会议



记录；安排、指导、协调和检查督促各单位、各工作组工作；做好值

班安排，作好值班检查记录；及时关注百度贴吧、各类微信群与 QQ

群，收集全校稳定工作信息，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及时向都江堰

市维稳办、省教育厅、省经信厅等相关部门报送情况信息。 

（二）应急处置组 

组  长：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副组长：保卫处处长 

成  员：团委、工会办、教务处、各系部书记和主任以及应急处

置组各成员所在部门相关人员 

应急处置组职责：严格门卫管理，加强门卫值班和安全巡逻；及

时关注百度贴吧、所在部门微信群与 QQ 群信息，及时有效处置不当

言论；发生集体上街游行集会时快速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

人员迅速控制事态发展，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带离现场，做好教育引

导和劝返工作；发生人员伤亡事故等突发事件，要迅速组织实施救险，

保护现场，做好事件处置和安抚工作；组织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文体

活动，丰富学生文化生活。 

（三）后勤保障组 

组  长：总务处处长 

副组长：计财处处长、党政办副主任、总务处副处长 

成  员：党政办、总务处、计财处相关人员 

后勤保障组工作职责：提供应急车辆服务；做好突发事件发生期

间的水电保障、食品供应；准备必要的急救药物，提供维稳工作资金

保障。 

（四）工作督查组 

组  长：纪委副书记 

副组长：目标办主任 

成  员：纪委办和目标办相关人员 



工作督查组职责：处理日常的来信来访工作；对群众来访做到随

时接待、随时处置，妥善答复，跟踪问效，确保不出现重访现象。同

时，要组织有关人员对可能上访群体开展不稳定因素排查。加强对学

校各单位稳定工作的督查，及时通报督查情况，确保学校稳定措施的

落实；督促责任人到岗到位，及时查处工作不力、玩忽职守者。 

二、处置原则 

（一）落实责任原则。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相关

责任人员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党委书记、院长对学校维稳工作负总

责；主管安全稳定的院领导对学校维稳工作负直接管理责任；其他院

领导对分管部门的安全稳定工作负责；各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的安全

稳定工作负责；辅导员对所带班级学生的安全稳定工作负责。 

（二）内紧外松原则。对内要及时做好正面教育疏导工作，尽最

大努力化解矛盾，营造宽松和谐、积极向上的校园环境；对外要严格

控制宣传报道范围，统一宣传口径。如需要对外发布信息，由学校新

闻发言人负责，其他任何部门和任何人不得对外发布任何相关信息。 

（三）预防为主原则。坚决守住不发生稳定事件的底线，学校处

理各项工作尤其是涉及师生利益的事项一定要尽量稳妥，考虑稳定的

底线。对可能危及学校安全稳定的事项要第一时间进行干预，处理在

萌芽状态，尽力避免处置不及时对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坚决防止

各类群体性影响校园稳定和谐的事件发生。 

（四）快速反应原则。建立预警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

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的紧密衔接，

及时应对。对突发性群体上访事件，坚持宜散不宜聚、宜解不宜结、

宜快不宜慢、宜缓不宜激的原则。讲究策略，注意方式，正确做好上

访事件现场处理工作。 

三、应急反应 

（一）迅速报告。实行首问责任制，一旦发现影响稳定的群体性



事件，发现人员应立即拔打每天值班组组长的电话，值班组长迅速报

告带班领导，带班领导迅速报告维稳领导小组组长。报告内容为事件

发生的时间、地点、具体情况。如事态严重时，由党政办及时按程序

上报教育厅、省经信厅和都江堰市维稳办。 

（二）启动预案。维稳领导小组组长收到涉稳事件的报告后，根

据事态、程度等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部署处置工作，提出处置办

法，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组织人员对事件进行了解查实。如情况严重，

应按照预案要求赶赴现场；各相关工作组人员第一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赶赴现场进入工作状态，并做好说服教育工作，防止事态的扩

大和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处置方法。根据事态发展采取有效措施，在处置事态过程

中要确保师生安全，控制为首者，对于带头闹事者和幕后策划者，采

取适当方式控制或隔离，情节严重者交由保卫处报告公安、综治等部

门处置。涉稳事件处理完毕后，学校维稳办要形成书面报告，报送省

教育厅和省经信厅。 

根据以下可能发生的具体情况，处置方法如下： 

1．师生在校园内集会游行。领导小组成员、各工作组成员及相

关责任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相关部门负责人员牵头组织辅

导员深入一线，采取适当方式，包干化解，平息事态，并视情况做好

相应的思想工作。 

2．师生聚众出校示威游行。领导小组成员、各工作组成员及相

关责任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师生

未出校门时在场人员首先坚决阻拦，部门负责人和辅导员要赶到一线

劝阻疏导参与人员，力求把事态控制在校内。一旦失控，各部门负责

人、辅导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员和工作人员应跟随队伍掌握情况，继

续劝阻，维持秩序，防止坏人混入破坏。对违法行为及时取证，配合

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违法人员。 



3．校外人员来校宣传鼓动集会游行。坚决拒之校门外，并报告

辖区公安和维稳部门。对未经上级和学校党委宣传部同意的记者采访、

录像坚决拒之校门外，不准入校内。 

4．双休日、节假日应急办法。按照上级统一要求，没有特别指

示和特别要求时，双休日、节假日正常休息或放假。双休日、节假日

期间，要加强值班，深入学生中做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校园重点区域

的巡视，安保人员要加强门卫管理和值班巡逻。所有辅导员必须要随

时掌握所有学生的去向。 

（四）善后工作。发生涉稳事件处置后，领导小组要尽快组织相

关部门查清引发事件的根本原因，妥善解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实质问

题，尽可能满足师生的合理要求，安抚和平静师生情绪，恢复校内正

常秩序。要进行认真分析，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检查和解决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改进工作，杜绝类似事件再发生。在加强正面引导的同时

利用事故（件）的经验教训对师生进行教育。 

四、工作要求 

（一）切实维护好师生的正当利益。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电商学院以及其他各部门要切实承担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责

任，密切注意掌握师生思想动态，对师生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一次排

查调处工作。要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教职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创造条

件及时解决师生的困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要主动说明原因，及

时发现和就地消除不稳定因素。做好食堂、水池、有毒药品等实验室

等重点场所的安全管理，要确保食堂饭菜质量，避免发生师生的安全

中毒事件；停电停水要提前告知并尽快恢复供应；要重点关心就业困

难学生的就业推荐工作。 

（二）做好师生正面教育引导工作。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电商学院以及其他各部门要以多种形式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和校园文

化活动，让广大师生自觉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牢固



树立大局意识，引导部门职工按照合法程序处理矛盾利益问题；要高

度警惕并自觉抵制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

一些不法分子及其分裂破坏活动的渗入校园进行捣乱破坏活动，打击

利用宗教名义进行的非法活动，维护校园和谐安定。学校各级组织、

各部门、各班级建立 QQ 群、微信群，要及时到党委宣传部备案并加

强日常管理。党委宣传部要利用校园宣传阵地和官方新媒体做好正面

宣传工作，加强对报告会、论坛、讲座等的审批，加强对学校各类

QQ 群、微信群的备案管理，防止被敌对势力利用。党委组织部要做

好离退休教职工的思想引导工作，多向他们通报学校发展的正面信息。 

（三）加强学生日常管理。各系部党总支、电商学院、辅导员要

切实做好学生日常管理和引导工作，掌握学生思想动态，一旦出现有

群体性事件的苗头，要及时报告并处置。要重点检查学生上课、活动

参与和就寝等情况。离校学生必须事先履行请假手续，辅导员必须提

出严格具体的要求，掌握学生具体去处，并作好相关登记；对回家的

学生还要及时与家长联系确认。 

（四）加强网络管理和舆情监控。信息技术中心要确定专人加强

网络管理和 24 小时舆情监控工作；各系部党总支、电商学院、辅导

员确定专人及时跟踪学校贴吧、各种 QQ 群、微信群信息，关注与学

校相关的社会舆论，预防有人利用网络散布反动言论，利用网络腐蚀

师生的思想，甚至煽动师生参与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活动。发现苗

头要及时报告维稳办。 

（五）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巡视和隐患排查。周末及节假日前，

校本部各部门和电商学院要对所辖区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若存在安

全隐患，要及时报告保卫处并配合进行安全隐患排除。保卫处要加强

门卫管理和校园及周边安全巡视工作。对外来人员和车辆严格登记。

对组织策划串联、外出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要坚决劝阻，不听劝阻的要

落实管控措施。要加大校园巡视，发现问题及时报告。保卫处和学生



工作部门要开展校园周边的巡查，重点消除校外租房等带来的安全稳

定隐患。 

（六）切实加强值班工作。严格实行领导带班和干部值班制度，

党政办、纪委办要加强值班管理和日常检查；值班人员必须到岗履职，

将学生宿舍和校园周边作为巡查的重点，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及

时做好值班记录，并做好值班交接登记；值班人员每天按时向带班领

导和党政办报告学校值班情况和维稳情况，并做好每天值班交接工作。 

（七）夯实报告制度。落实意识形态周报告制度，做到有事报

事，无事报平安。报送程序为：对学生思想动态，由各班辅导员向所

在党总支报告，各党总支汇总后向学生处报告，学生处汇总后向党委

宣传部报告；电商学院学生思想动态，由宋璐直接向党委宣传部报告；

对教职工思想动态，由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直接向党委宣传部报

告。报送时间：在每周四 15：30 前通过纸质或 QQ 等向党委宣传部报

送。党委宣传部（维稳办）收集汇总全校情况，形成书面报告，报学

校党委。国庆节期间和其他重要时间节点，学生处、各党总支（直属

党支部）和电商学院按流程向党委宣传部“零报告”。 

如上级要求报告，党委宣传部将收集汇总全校情况，形成书面

报告，报党委书记审核后，由党政办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国庆节期

间，由党政办向省教育厅“零报告”。 

五、责任追究 

发生安全事故或突发事件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有关领导

及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上报信息，隐瞒、漏报、缓报、谎报或阻碍他

人报告，贻误工作时机的； 

（二）不严格坚持领导带班、24 小时值班制度，擅自脱岗离岗，

手机和值班电话联络不畅，影响工作开展的； 

（三）因责任人工作不到位，造成师生串联、聚会、越级集体



上访或重复上访的； 

（四）发生集体上访或越级上访后，未按规定赶赴现场及时采

取控制措施的； 

（五）在处理安全事故或涉稳事件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 

（六）对已发生的安全事故或涉稳事件，推诿扯皮，处理不力，

导致重复越级集体上访后果严重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预防和处置突发性事件，维护学校的稳定，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务必

各负其责，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不安定因素以及敏感问题，确保学校

的安全稳定和谐发展。 

本预案由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都江堰市电商学院根据本预案另行制定预案，报学校维稳办审核

和分管领导审定后实施。 
 


